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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在确定记录的(视昕)证据可否接受之前，本法院必须确保 F述初步条件得到

满足，以确保证言可信并经过正当方法记录 o 记录者必须保证:

(a) 记录为原始记录;

(b) 记录者鉴定被录的人为被录的目击者;

(c) 记录是真的，未经过任何干扰;

(d) 录下的证言是自愿供述的，没有施加任何胁迫、酷刑或其他非法手段，

而且没有风险证言会不可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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